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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科学技术厅关于开展职务科技成果

“先用后转”线上服务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广东省推进职务科技成果“先用后转”改革的若干政

策措施》（以下简称《措施》），为鼓励和引导成果单位开展

“先用后转”改革，促进全省科技成果更好转化，省科技厅依托

广东省科技业务管理阳光政务平台（以下简称“阳光平台”，网

址：https://pro.gdstc.gd.gov.cn/egrantweb/）建设了“先用后转”线

上服务模块，支撑“先用后转”改革实施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线上服务支持的科技成果类型

“先用后转”线上服务的科技成果应为成果权属清晰、无知

识产权纠纷，且有效的职务科技成果，包括专利权（不含保密专

利）、专利申请权、计算机软件著作权、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

权、植物新品种权、技术秘密等专利技术和非专利技术。

二、科技成果入库、备案及公开发布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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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市相关科技成果主管部门、成果单位或成果完成人对科技

成果进行梳理，经职务科技成果权属人同意或按照单位职务科技

成果管理规定，可将具有转化潜力与应用前景的科技成果在阳光

平台进行批量导入或单个填写，完成广东省职务科技成果先用后

转库入库。入库成果将在广东省科学技术厅网站公开发布。

（一）地市相关科技成果管理部门批量入库及公开发布。地

市相关科技成果主管部门会同科技部门梳理相关科技成果，由地

市科技部门汇总并利用管理账号登录阳光平台进行批量导入，完

成成果的入库及公开发布。

（二）成果单位批量入库及公开发布。成果单位利用单位管

理员账号登录阳光平台进行批量导入，完成成果的入库及公开发

布。

（三）成果完成人入库、备案及公开发布。成果完成人利用

项目申报人账号登录阳光平台，进入“过程管理—成果登记—职

务科技成果‘先用后转’填写”模块进行成果信息填写，填写完

成提交，经审核后获得成果编号，完成成果的入库、备案及公开

发布。

由成果完成人在阳光平台完成入库和备案的成果，平台生成

成果编号后，除用于公开展示外，可以进行后续签订“先使用”

合同备案和认定省级科技计划立项项目申报。由成果单位或地市

管理部门等批量入库的成果，仅用于公开展示，促进成果供需对

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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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签订“先使用”合同和备案流程

成果完成人可将入库备案的科技成果许可给企业免费使用，

双方就该成果签订“广东省科技成果实施许可‘先用后转’合同

（参考模板）”并约定免费使用期限（不少于一年），签订完成

（单位盖章）后上传至阳光平台备案。成果完成单位可按需查询

本单位“先使用”合同备案情况。

四、认定省级科技计划立项项目（无省财政经费支持）流程

（一）采取“先使用后付费”模式。

1.签订“后付费”合同。免费使用期内或期满后，成果交易

双方再根据自愿原则，签订后续付费合同，完成正式许可（转

让）。成果完成人在阳光平台中选择对应的“先使用”合同，并

将付费合同及收款凭证等材料上传备案。

2.认定省级科技计划立项项目（无省财政经费支持）。成果

完成人根据省科技厅年度申报通知，在阳光平台中就同一成果选

择一项或多项“后付费”合同（累计金额达到 50万元以上）进

行申请。

省科技厅按照项目实际到账金额、成果单位年度入围项目数

量、个人入库成果数量、签订“先使用合同”数量、付费合同数

量等条件，择优认定、公示及公布结果。

（二）采取“先使用后合作”模式。

1.签订“后合作”合同。免费使用期内或期满后，双方根据

转化实施情况，就同一完成人的同一或不同成果，调整约定下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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阶段开展技术转让、技术许可、技术开发及作价投资的合作方

式，签订“后合作”合同，完成转化交易流程。成果完成人在阳

光平台中选择对应的“先使用”合同，将“后合作”合同及收款

凭证等材料上传备案。

2.认定省级科技计划立项项目（无省财政经费支持）。成果

完成人根据省科技厅年度申报通知，在阳光平台中选择一项与某

一单位首次合作项目的“后合作”合同（实际到账金额达到 50

万元以上）申请认定。

省科技厅按照项目实际到账金额、成果单位年度入围项目数

量、个人入库成果数量、签订“先使用合同”数量、合作合同数

量等条件，择优认定、公示及公布结果。

五、“先用后转”成果出库流程

（一）省级财政科技资金支持形成的科研攻关类成果出库，

需由成果完成人在阳光平台中上传科技成果权属变更的证明材

料，包括技术转让合同、独占许可合同、排他许可合同等；经审

核后，完成科技成果出库流程。

（二）其他类型成果可自主完成出库操作。

六、“先使用后行权”的备案流程

成果单位根据《广东省科技创新条例》及《措施》建立健全

与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和国有资产单列管理等相关的内部管理

制度。成果单位允许成果完成人通过简约程序与本单位达成初步

约定，在未开展正式权属分割情况下由成果完成人自行转化其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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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成果的，成果完成人可在阳光平台填写“广东省职务科技成果

‘先使用后行权’备案表”（以下简称“备案表”），与单位约

定自主转化期限、期限届满后事宜等并按照相应流程完成备案。

成果单位按照相关管理机制完成备案表中的内部审批流程。

在阳光平台上完成备案的，可视为成果单位和成果完成人按

照“先使用后行权”模式开展科技成果转化的合规证明。

七、关于保险及担保

保险机构、担保机构根据《措施》内容，开发“先用后转”

专项科技保险/担保产品，成果交易双方根据实际需求，为先用

后转成果购买科技保险/担保。我省拟配套科技保险后奖补政

策，符合要求的“先用后转”科技保险可申请纳入广东省科技保

险产品支持目录，享受政策支持。“先用后转”线上服务模块后

续将支持目录内保险产品接入。

八、联系人及联系方式

广东省生产力促进中心为负责全省“先用后转”改革工作的

专业机构，高校院所、地市相关管理部门、技术转移服务机构

等，可根据实际情况，加强与其对接协作，开展《措施》宣贯解

读、成果对接、成果推介展示等活动，推动政策落实落细。

（一）技术支持及平台操作咨询

合同备案：省生产力促进中心 刘超杰，020-83163326；省生

产力促进中心 王梦婷，020-87688605

行权备案：省生产力促进中心 赖婷，020-8700387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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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宣贯及活动对接：省生产力促进中心 王梦婷，020-

87688605

阳光平台服务热线：020-83163338

技术支持联系人：省科技创新监测研究中心 何沣燊，020-

83163216

（二）省科技厅成果与区域处

张浩洋，020-83163327

广东省科学技术厅

2026年 4月 2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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